上海师范大学安全单位

申 报 表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申报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
上海师范大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

	申报单位
	

	单位师生员工总数
	

	单位负责人
	

	安全工作小结：

	评定情况

	项目
	分值
	申报单位自评
	安全办评分
	综治委评分

	组织领导（5分）
	1.建立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和突发事件领导小组，有兼职安全员。
	1
	
	
	

	
	2.安全工作摆到本单位工作议事日程，做到年初有计划，年中有检查，年底有总结。每年单位的安全会议不少于2次,《安全生产手册》记录完备。
	2
	
	
	

	
	3.出席学校安全工作会议情况及完成学校布置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。
	2
	
	
	

	制度建设（5分）
	1.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处置工作预案，领导班子保持通讯畅通，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及时当场、妥善处置。
	1
	
	
	

	
	2.规章制度齐全、上墙，并严格执行。
	1
	
	
	

	
	3.与学校、下属岗位及本部门人员签订安全责任书。
	1
	
	
	

	
	4.严格执行安全信息报送工作制度，重大、紧急情况报告制度，不迟报、漏报、瞒报。
	1
	
	
	

	
	5.严格执行各类论坛、讲座及大型活动的报告审批制度，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预案和措施，必须完备和落实。
	1
	
	
	

	安全防范（10分）
	1.大学生安全教育进课堂，积极参与组织的逃生等防灾演练。

2.对教职员工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和培训。

3.特殊工种工作人员持证上岗。

4.大学生安全教育网络教学和标准化考试参与率不足百分之九十五的，每低一个百分点至万分点都扣1分。

5.大学生参加安全标准化考试参与且通过率超过98%，每超过0.01%至1%加0.5分，考试参与且通过率100%的再加1分，考试优秀率每10%的加0.5分。
	5
	
	
	

	
	6.重点人员、外聘人员等实有人口档案齐全，管理制度落实。
	1
	
	
	

	
	7.单位重点部位要配置必要的技术防范设施，落实安全责任人。
	1
	
	
	

	
	8.网络安全、涉密文件、资料与设备的管理。
	1
	
	
	

	
	9.每年单位安全检查不少于30次，其中单位主要领导参加检查不少于6次，分管安全工作领导检查不少于12次，分管学生工作领导进学生宿舍检查不少于12次，相关检查均须有照片或者视频资料存档备查。
	2
	
	
	

	发案与违纪、违章违法、隐患与整改情况（80分）
	1.校内发生刑事、治安案件的，按发案率每千分之一（0.001‰--1‰）扣1分，其中对没有学生的单位每发生一起刑事、治安案件扣1分。

2.发生万元以上非接触类侵财案件和单位财产设备被盗案件每起扣2分。因违法、违纪受到处罚（行政拘留或记过处分以上的）的每起、每人次扣2分。
3.被市教委、区县公安机关及以上单位授予治安安全示范点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情形的，每起加2分。
	10
	
	
	

	
	4.在校内发生有责交通事故的每起扣1分，违章停车每起扣0.5分。
	10
	
	
	

	
	5.收到校外单位签发的安全检查整改通知书（包括但不限于安全隐患整改书、违章通知单等），每起扣2分。

6.收到校内单位签发的安全检查整改通知书（包括但不限于安全隐患整改书、违章通知单等），每起扣0.5分。

7.学生宿舍查获一般违章电器等情形的每起扣0.5分，查获热得快、取暖器、电热毯等较大安全隐患的每起扣2分，查获电动车蓄电池等严重安全隐患的每起口10分。

8.收到校外单位或者校内单位签发的安全检查整改通知书（包括但不限于安全隐患整改书、违章通知单等），未按规定整改的，每起扣2分。

9.发生除一票否决指标外的食物中毒、轻伤（包括但不限于交通事故、意外事故等）、校内非正常死亡事故等其他安全隐患或者事故，每起扣2分。

10.接受市教委及以上级单位来校安全检查的单位，在检查中未发现隐患或者提出整改的，每次加2分。

11.被市教委及以上级单位评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、先进个人的，每起加2分。

12.团体参加市教委以上组织安全方面竞赛等比赛加1分，获得三等奖的加2分，二等奖的加4分，一等奖的加6分，个人获得三等奖的加1分，二等奖的加2分，一等奖的加3分。

13.单位自行组织占本单位师生员工数50%以上或者100人以上参加的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竞赛、演练等特色活动每起加2分，本项累计加分最高不超过4分。

14.第10、11、12、13项累计加分最高不超过10分。
	30
	
	
	

	
	15.发生一票否决指标事件的，每起扣30分。
	30
	
	
	


